
股票代码： 002733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雄韬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3 

 

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追加部分股份锁定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孙友元、京山轻机控

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轻机控股”）、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原名“深圳市睿

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星睿投资”），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与招

股说明书中做出承诺如下： 

1、轻机控股、星睿投资、孙友元承诺： 

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

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 

2、 通过轻机控股、星睿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原董事李健先生、彭斌先生

承诺： 

除前述锁定期外，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

份总数的 25%；离职后半年内，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；在申报离任 6

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，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

数量，占本人所持有其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%。直接或间接所持雄韬股份股票在锁

定期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其减持价格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、送股、转增股本、增发

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、除息的，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，下同）

不低于发行价。 

3、公开发行前持股 5%以上股份股东轻机控股及一致行动人孙友元减持意向承

诺： 



3.1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股份减持的，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、

大宗交易系统进行。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

公司股份总数 1%的，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。 

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；锁定期满两年后，

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，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

易日股票收盘价。 

3.2 轻机控股承诺，在锁定期届满后 12 个月内，减持数量不超过雄韬股份上市前所

持股份总数的 25%；在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，减持数量不超过雄韬股份上市前所持股

份总数的 50%。 

3.3 孙友元承诺，在锁定期届满后 12 个月内，减持雄韬股份股份数量不超过雄韬股

份上市前所持股份总数的 90%；在锁定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，拟减持所持全部雄韬股份

股份。 

3.4 在减持所持雄韬股份股份前，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，并按照证券交易所

的规则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截止目前，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首次公开发行中的承诺，现由于董事李健已离

职，根据上述承诺，对其所持公司股票追加限售。 

一、 追加部分公司股份锁定的情况 

股份锁定限售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股东 

公司上市后 12

个月期满时解

除限售数量 

追加锁定涉及

的股份数量 
备注 

1 星睿投资 11,207,632 5,603,816 

彭斌先生于 2015 年 5 月 7日申报离任，

按照承诺，星睿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 50%

追加锁定 

2 轻机控股 31,261,572 23,446,179 

李健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申报离任，

按照承诺，轻机控股所持公司股份的 75%

追加锁定 

3 孙友元 11,475,000 1,147,500 
按照承诺，孙友元所持公司股份的 10%的

股份追加锁定 

合  计 53,944,204 30,197,495  



 

二、 备查文件 

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

特此公告！ 

 

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3 月 22 日        




